
客戶基本資料變更申請書 

茲向 貴行申請變更辦理下列勾選事項，並自 貴行完成更換之日起生效： 

1.□身分證字號(或身份證明文件號碼)： 

請、變更為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(變更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)，原留之身分證字號同時

失效，本人前在 貴行以舊身分證字號所定各種契約及擔保仍屬有效(檢附相關證照文件)。 

2.□戶籍地址/登記地址： 

變更地址為□□□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(檢附相關證照文件)。 

3.□通訊地址： 

變更地址為□□□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。 

4.□聯絡電話(公司、住家)、行動電話：變更電話為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。 

5.□離島居民申請帳戶（帳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）恢復使用： 

本人前在 貴行開立之存款帳戶久未往來，已暫停自動化交易功能，申請恢復使用。 

6.□其他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往 來 
業 務 
(得複選) 

□台幣存款 

□台幣放款 

□外幣存款 

□外幣放款 

□信託(基金理財) 

□保管箱 

□信用卡/Combo 卡 

□其他 

注意事項： 
ㄧ、申辦方式： 

(一)變更身分證字號/戶籍地址/登記地址：限臨櫃辦理並檢附相關文件。 
(二)變更通訊地址、聯絡電話、行動電話：得採臨櫃、傳真或郵寄辦理。 
(三)離島居民申請帳戶恢復使用：得採臨櫃或郵寄至 貴行金融防詐中心（10452台北市中山區

中山北路二段 156號）辦理。 
二、檢附文件： 

(一)變更身分證字號(或身份證明文件號碼)： 
1.國民身分證正本。 
2.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正本。 

(二)變更戶籍地址/登記地址： 
1.個人：國民身分證正本。 
2.公司：負責人國民身分證正本及變更登記表正本。 
3.其他法人或不具法人人格之行號：負責人國民身分證正本及主管機關核准變更函。 

(三)離島居民申請帳戶恢復使用： 
1.臨櫃申辦方式：國民身分證正本。 
2.郵寄申辦方式：國民身分證影本。 

三、應填寫「認識客戶基本資料表」。 

以上資料變更確為申請人同意辦理，日後如有發生損害或任何糾紛，其ㄧ切損失及責任概由申請

人負責。 

此致  台照 

申請人簽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(簽名暨蓋

原留印鑑) 

證照統一編號/身分證字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(核印帳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) 

中 華 民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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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編號：A030-4-B039-6(114.12 版) 



客戶基本資料變更申請作業檢核表 
變更□戶籍或登記地址/□通訊地址/□聯絡電話/□行動電話，應檢核下列作業： 

編號 業務別 系統架構/往來情形 處理方式 

1 □台幣存放款 全行 ID共用系統 □程式【29】(更改) 

2 □外幣存放款 全行 ID共用系統 □程式【829】、【29】(更改) 

3 □保管箱 
□本分行 □程式【504】、【29】(更改) 

□聯行 □傳真至出租分行辦理 

4 □信用卡/Combo卡 本行信用卡部系統 □傳真至 02-55559168客服辦理 

5 □信託(基金) 本行中菲系統 

□交中菲系統經辦至中菲系統更正，

並請其變更完成後蓋章： 

 

變更□身分證字號(或身分業種別)，應檢核下列作業： 

編號 業務別 往來情形 帳(箱)號(1~5 適用)/ID(6、7適用) 處理方式 

1□ 
台幣活(支)存 

□印鑑比對機 

□本分行  
□程式【29】(新增)、【5】、【27】 

網銀：□有，程式【731】/□無 

□聯行  □寄/傳真至開戶分行 

2□ 
台幣定存 

□印鑑比對機 

□本分行  □程式【29】(新增)、【219】 

□聯行  □傳真至開戶分行 

3□ 
台幣放款 

(含保證人) 

□本分行  
□程式【29】(新增) 

□填寫檔案更正書送資訊處 

□聯行  □傳真至開戶分行 

4□ 

□外幣放款 

□外幣存款 

□印鑑比對機 

□本分行  
□程式【829】、【29】(新增) 

□填寫檔案更正書送資訊處 

□聯行  □傳真至送件分行/掛帳行 

5□ 保管箱 
□本分行  

□程式【29】(新增) 

□填寫檔案更正書送資訊處 

□聯行  □傳真至出租分行 

6□ 信用卡/Combo卡 本行  □傳真至 02-55559168客服 

7□ 

信託(基金) 
□重填印鑑卡 

(須同原印鑑) 

□印鑑比對機 

□本分行  □填寫檔案更正書送信託部 

□聯行  
□寄至開戶分行，由開戶分行填寫檔

案更正書送信託部 

※「外籍人士」客戶變更證號須至程式【511】建檔。 

□離島居民申請帳戶恢復使用，應檢核下列作業： 

編號 業務別 系統架構/往來情形 處理方式 

1 已暫停交易功能之帳戶 全行 ID共用系統 □程式【7】(事故註銷) 

※因應政府打詐政策，針對台幣活期(儲蓄)存款帳戶久未往來之客戶，暫停其帳戶自動化交易
功能。 

 

主辦單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經辦： 覆核： 主管： 
 
註：如牽涉多項業務或多單位，客戶僅須填寫一張申請書，由原開戶分行之一留存正本，其餘部門或

單位留存影本，惟受理分行須於受理當日即傳真給各相關單位變更。 

 


